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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5)  司閘員或其授權代任人須點喚每一出賽馬匹的名字，命令牠

們前往以抽籤方式排列的閘廂位置，並須確保所有馬匹均獲

置於按照正式抽籤所編配的閘廂內。抽籤排列第一的騎師須

排於最右方，而其他騎師則須按先前以抽籤決定的位置順序

由右至左排列，但司閘員或其授權代任人為使馬匹能及時、

安全及有效率地入閘起見，有權更改上述程序。  

 (6)  司閘員須發出任何所需的命令，以確保開賽公平。  

 (7)  司閘員可以批准馬匹在起步閘箱內接受協助，亦可以親自

令馬匹在閘廂內接受協助。  

 (8)  司閘員若認為一匹馬因任何理由而不能參與開賽，須立即將

事件轉交董事處理及執行他們的指示。  

 (9)  遇有任何騎師於受其管轄期間行為不檢，司閘員須向董事報

告。  

 (10)  ( i)  若司閘員認為因起步閘廂有故障，或因任何其他理

由，以致開賽有欠公平，將須宣佈該次為錯誤開賽，

並以任何可行方法命令騎師返回起步點。司閘員就此

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。當司閘員宣佈錯誤開賽後，

董事可令將該場賽事取消及宣佈無效。  

  ( i i )  若司閘員宣佈錯誤開賽，而他未能通知有關騎師，董

事須令將該場賽事取消及宣佈無效。  

 (11)  在起步點前面或在錯誤賽道上開賽均屬無效，馬匹可在可行

的情況下盡快再次開賽。若任何馬匹在錯誤開賽或無效開賽

後跑過賽道，該駒的練馬師或馬主可在董事同意下宣告該駒

退出比賽。在指定時間之前開賽，可被董事宣佈無效。  
    

馬匹  
 

33.  (1)  所有持牌人士、已註冊人士和獲批准人士均須遵守有關動物

福利的規定，採取適當的措施，令本會轄下的所有馬匹均獲

得符合人道和妥善的照料及對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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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  假如董事認為任何持牌人士、已註冊人士或獲批准人士曾作

出損害或影響馬匹福利的行為，或可能損害或影響馬匹福利

的行為，該人士可遭處罰。  
  
34.  馬匹年齡的計算方式如下：  

 (1)  在北半球出生的馬匹，由牠出生該年一月一日開始計算；  

 (2)  在南美洲出生的馬匹，由牠出生該年的七月一日開始計算；  

 (3)  於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在南半球（除南美洲外）

出生的馬匹：  

  ( i )  假如根據血統紀錄冊所載，其母親於前一年的九月一

日或之後首次進行交配，則由牠出生該年的八月一日

開始計算。  

  ( i i )  假如根據血統紀錄冊所載，其母親於牠出生的前一年

九月一日之前首次進行交配，則由牠出生該年的前一

年八月一日開始計算。  

 (4)  於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間在南半球（除南美洲外）出生

的馬匹，由牠出生該年的前一年八月一日開始計算。  
   

馬名的註冊  
 

35.  (1)  馬主或其代表須在指定的表格上簽署，向本會提出申請，方

可註冊馬名，除非馬會董事局另有指令則屬例外。  

 (2)  若該名字符合馬會董事局訂下的準則，則於註冊後，在此等

規例適用範圍內，便會成為有關馬匹的名字。  

 (3)  在香港以外出生的馬匹，其名字由馬會註冊時，如有需要，

將加上一個英文字母縮寫，以代表其來源國。  

 (4)  任何馬名若已由另一認可賽馬管轄機構註冊，則不可在未有

通知該認可賽馬管轄機構的情況下加以更改。  

   


